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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獸醫病理生物學研究所﹙以下簡稱本所）為鼓勵研究生進行研究與服務工作，依據「國立中興

大學研究生獎助學金實施辦法」，特訂定本辦法。 

 

二、 本所研究生獎助學金分為獎學金及助學金二種。 

獎學金為獎勵性質，頒予學業成績、學術研究優秀或熱心本所事務表現優 

良之研究生。 

助學金為補助性質，用以補助從事課程學習或服務學習等以學習為主要目的之研究

生。 

全時研究生可兼領獎學金及助學金，留職留薪之在職進修研究生不得申領助學金。 

 

三、 本所於每學年開始，成立研究生獎助學金審核委員會，受理審查研究生申領資格，並

規劃當學年度獎助學金之分配，經所務會議通過後，訂定該年度之獎助學金分配名

冊。   
 

四、 本所研究生獎助學金審核委員會，由本所全體教師擔任委員。 

 

五、 研究生於協助教學相關事宜工作不力，經所務會議通過後，應即停發助學金。研究生

若觸犯校規受記過以上處分者，應即停發獎助學金。 

 

六、本辦法經所務會議通過，呈請校長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
